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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 討論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股利案，敬請 決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將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溢額之資本公積中提撥 357,450,692 元，

按發放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每股配發現金 2 元。 

 (二) 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發現金比率因此

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三) 資本公積現金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

數，由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發放總額。 

 (四) 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發放基準日分派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改選董事及監察人案，敬請  選舉。 

說  明： (一) 本公司現任董事、監察人任期於 105 年 6 月 12 日屆滿，擬配合本次股東常會辦

理全面改選。 

 (二) 依公司章程第十三條規定，應選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二人，採候選人提名制

度）及監察人三人。 

 (三) 新任董事、監察人任期三年，自 105 年 6 月 15 日起至 108 年 6 月 14 日止。原

任董事、監察人任期至本次股東常會完成時止。 

 (四)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 105 年 4 月 25 日董事會審查通過，茲將相關資

料載明如下：   

候選人 鄭志發 盧政忠 

學歷 中興大學會計系 致理商專會計統計科 

經歷 調和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師、敬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

長、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會領

組、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查帳

組長 

中國信託審查部科長、大安銀行

三重分行經理、泛亞銀行敦南分

行經理、日盛銀行資深協理、現

職華泰銀行副總經理 

持有股數 — — 

 (五) 本次改選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為之，請詳議事手冊。 

 (六) 敬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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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身 份 戶號或身份證明文件編號 戶 名 或姓 名 當 選 權 數 

董事 2 呂勝男 107,979,253 
董事 1 呂敏文 101,233,970 
董事 T101****** 林清正 100,229,234 
董事 68 阮朝宗 99,493,208 
董事 E120****** 毛英富 98,953,038 
獨立董事 F120****** 鄭志發 47,738,642 
獨立董事 F120****** 盧政忠 47,584,512 
監察人 L100****** 蔡揚宗 76,713,229 
監察人 12 許黃不碟 73,428,215 
監察人 18 吳瓊華 72,537,489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之限制案，敬請  決議。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爰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擬請股東會

同意解除本次新選任之董事競業之限制。 

 解除明細如下： 

職稱 姓名 目前兼任事業之名稱暨職務 

董 事 阮朝宗 
穩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易知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 
森柏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 事 毛英富 弘瑞法律事務所律師 
復興木業監察人 

獨立董事 鄭志發 

敬興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金點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森柏格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元富泰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 
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台灣類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宏益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康普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世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州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GSD TECHNOLOGIES CO.,LTD. 董事 
易飛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永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佳品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董事代表 
誠信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 
易舜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 
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監察人代表 

獨立董事 盧政忠 華泰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議事經過】 

股東戶號 1332 股東針對議案內容之呈現提出建議，已經由主席予以回覆。 

決 議：經票決結果，贊成 82,372,077 權，占出席總權數 53.18%；反對 35,949,936 權;無效 0

權;棄權 36,570,924 權。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經表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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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戶號 1332 股東針對電子投票、董監選舉候選人提名制度提出建議。 

主席說明：公司議程一切皆符合法令需求，針對股東建議公司將進行評估。 

 

柒、散 會：同日上午九時三十七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次股東常會會議議事錄依公司法 183 條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

容、程序及股東發言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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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刪除。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

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員

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

利益，應提撥不低於 2%為

員工酬勞，及不高於一千萬

元為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
配盈餘金額)，應預先保留累

積虧損之彌補數額後，再就

餘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

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

司員工。前項董監事酬勞僅

得以現金為之。 

有關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

之發放相關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並由董事會

議定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公司法第 2 3 

5 條增訂之 

第二十條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

後所得純益，依下列順序分

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

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

積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

限）。 

 四、按法令規定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前四項之餘額提撥

董監酬勞金不高於百分之

二及員工紅利不低於百分

之二。 

 六、其餘併同累積未分

配，由董事會擬訂股東股利
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

本公司每一會計年度決算

如有盈餘， 依下列各款順

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捐。 

 二、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 

 三、提列 10%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

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 

 四、按法令規定提列、

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五、餘額加計以前年度

未分配盈餘為股東股息及

紅利，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

派議案由股東會決議。 

配合公司法第 2 3 

5 條，調整員工紅

利和董監事酬勞部

分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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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說明 

後分派之。 

 員工分配股票紅利之

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

之從屬公司員工。 

第二十條之

一 

員工分配紅利之對得包含

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

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

制定之。 

刪除 併入第十九條條文

中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第三十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

日，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一百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

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

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三次

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

月十三日，第三十四次修訂

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

二日 

本章程…第三十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

日，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一百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

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

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十三次

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二年六

月十三日，第三十四次修訂

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

二日，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

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增列章程修訂日期

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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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104 年度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一直以來秉持永續經營的觀點、群策群力研究開發之經營理念，積極拓展垂直及

水平之相關業務；致力於產品品質提升，持續改進生產良率及提高稼動率，同時也著重

於自動化設備的投入以提高生產效率，降低購料成本及樽節各項費用。在前述的策略方

向持續堅持下，本公司 104 年度之經營成果在經營團隊日以繼夜的努力下，交出了持穩

的成績，漸漸拋開過去 2、3 年的低潮期。 

104 年度筆記型電腦產業之全球出貨量仍未有大幅度之提昇，其產品類型除了輕薄趨勢

外，同時也結合了平板電腦之優勢，開發出更精緻且符合消費者需求之產品，本公司在

此潮流下仍可掌握先機，獲取客戶之認同。 

本公司 104年筆記型電腦樞軸出貨約 100,383/仟 pcs，約佔全球筆記型電腦出貨量的 40%

左右，依然保持全球領導地位，未來將持續朝市佔率 40%~45%的方向邁進。另在 LCD 

樞軸的出貨量也較前一年減少約 15%，達到 8,255/仟 pcs。本公司秉持多角化策略之經

營，以降低產品集中度之風險，相關成效目前已顯現，在 104 年度之主要營收比重中

NB Hinge 約 60%；LCD Hinge 降低至約 21%；MIM(粉末金屬射出)產品則大幅上升至

約 11%。 

(一)營收及財務表現 

本公司 104 年度的合併營收為 84 億 5 仟 4 佰萬元，較前一年 79 億零 6 佰萬元增加約

7%，稅後淨利為 16 億 1 仟 3 佰萬元，較前一年 11 億 3 仟 3 佰萬元增加 42%，稅後基

本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9.02 元，較前一年的 6.36 元增加 41.8%。另本公司 104 年度的營

業淨利率為 24%，合併毛利率為 35%，分別較前一年度 15%以及 27%增加。 

(二)研究發展與客戶方面 

本公司主要致力於研發電腦週邊及商用筆記型電腦樞紐、 LCD(Liquid-Crystal Display) 

Monitor 樞紐等，並開發出有關 CD(Consumer Digital)及通訊產品樞紐零組配件、數位相

機樞紐產品與 MIM(金屬射出成型)技術之各種電子相關產品。本公司運用現有複合材料

技術之優勢，並結合機構開發之技術能力，將持續發展高效能、低成本之零組件，以一

龍條的生產模式，配合客戶之需求，來面對日益嚴苛的競爭趨態。本公司研發團隊更致

力於智慧財產權之維護，並已陸續建立專利及智慧財產權管理制度，截至 105 年 1 月底，

本公司已獲證 1,146 件全球之專利證書。 

本公司筆記型電腦樞軸的主要客戶均為全球大廠，不管是 OEM 或 ODM，本公司均為

其重要的零組件伙伴，也因為本公司的產品設計與品質，都能符合客戶的要求，使本公

司在樞軸供應鏈上之領導地位屹立不搖。 

(三)預期銷售數量及其依據 

本公司經營階層及業務部門依據以往年度經驗，預期未來市場變化及 105 年截至目前之

接單及銷售狀況，預計 105 年度合併集團銷售樞紐成品數量將與 104 年度約略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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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4 年度監察人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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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 

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一、 依本公司章程所載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之成數及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前之利
益，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一千萬元為董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
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應預先保留累積虧損之彌補數額後，再就餘
額計算提撥。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前項董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有關員工酬勞、董監事酬勞之發放相關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由董事會
議定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 104 年度擬議配發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等資訊：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擬議配發 104 年度 

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 
 

(一)配發情形 
員工酬勞(現金) 
董監事酬勞 

 
155,862,564 
10,000,000 

考量公司章程規定，擬議配發 104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分配總金額與 104 年

度認列費用帳列金額並無差異。 

 

三、上年度配發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之情形 

本公司經 104 年 6 月 15 日股東常會決議自盈餘中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393,195,761 元。

另配發員工酬勞(現金)113,575,141 元及董監事酬勞 10,000,000 元（已列為當年度費用），

前述執行狀況與原董事會通過之擬議配發情形並無差異。 

四、前一年度員工酬勞實際分配對象及數額之彙總資訊 
單位:新台幣仟元/股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 
股數 

市價(元) 

（註） 
金額 金額 

經

 
 

理

 
 

人 

總經理 林清正 

- - - 20,270 20,270 1.79 

副總經理 朱金生 

副總經理 謝克昇 

副總經理 阮朝宗 

副總經理 蔡篤宏 

副總經理 王世琛 

財務主管 阮秋香 

會計主管 翁世錦 

本公司員工 - - - 93,305 93,305 8.23 

合計 - - - 113,575 113,575 10.02 

註：係依股東會前一日收盤價並考量除權及除息等影響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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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員工及董監酬勞分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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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4 年度盈餘分配表 

 

 


